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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
樓
承辦人：趙啟宏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8377
傳真：02-2720-3922
電子信箱：bm1629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1305681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、內政部營建署來函 

(21736202_11130568142_1_ATTACH1.pdf、21736202_11130568142_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營建署「瀝青混凝土挖（刨）除料再生利用

情 形之網路申報似未符合本署『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

生資源項目及規範』」1節，惠請轉知所屬會員辦理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營建署111年7月1日營署建管字第1111136068號函

辦理。(如附件)

二、按「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」規定第4條

第2款及第3款規定，應落實申報制度，及第4條第9款：

「再生利用用途為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方材料(基地及路堤

填築、構造物開挖後回填材料)者，應依建築法規定取得建

造執照或雜項執照。」等事項，請轉知所屬會員辦理。

正本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
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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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
號

聯絡人：顏廷有

聯絡電話：(02)8771-2704

電子郵件：ioiossuu@cpami.gov.tw

傳真：(02)8771-2709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日

發文字號：營署建管字第111113606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署委託永旭豐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辦理營建事業廢棄

物再利用機構及營建事業再生資源再生利用者111年3月申

報資料1案，查涉及瀝青混凝土挖（刨）除料再生利用情

形之網路申報似未符合本署「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

源項目及規範」規定，請督促各再生利用者釐清並落實申

報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永旭豐環境科技有限公司111年5月13日永旭環字第

1110513001號函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查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第4點運作管理

規定：「……（二）本項目屬『清運免網路連線申報之再

生資源項目』，依網路傳輸方式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報

再生資源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運、再使用、再生利用、輸入

或輸出情形之申報格式、項目、內容及頻率之公告事項三

規定，免依公告事項四(二)、五(二)及八(一)規定申報或

遞送聯單。（三）再生利用業者應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臺北市政府 1110701

*AAAA111012677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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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項目、內容、頻率及方式，應於每年一月、四月、七

月、十月月底前連線申報前季再生資源收受、貯存、回收

再利用情形及再生產品名稱、數量、營運狀況等資料。

……」，查旨揭申報資料之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

統申報情形資料與本署前於110年10月2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

1100816580號函請各地方政府及工程主辦機關調查瀝青混

凝土挖（刨）除料再生利用情形所彙整資料有落差，請督

促各再生利用者釐清並落實申報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本署建築管理組

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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